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装饰2017-137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人民法院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9月27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人民法院：
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9月2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人民法院
	项目地址
	开发区

	
	建筑面积
	1375.86㎡
	建筑总高度
	12.6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3层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
	抗震等级
	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

	
	结构体系
	
	建筑类别
	中 型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改造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人民法院
	工程名称
	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

	设计编号
	XQ17-027
	设计人
	蔡伟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1、室外楼梯栏杆扶手高度不应小于1.10m、平台及梯段应明确耐火极限、楼梯门应乙级防火门（建规6.4.5条）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增加内墙、增加室外楼梯，及相关的结构设计图，应由结构专业（注册结构师）签字盖章。


	设计人
	蔡伟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注册师
	赵雪林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人民法院
	工程名称
	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

	设计编号
	XQ17-027
	设计人
	陈宇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，器具说明中，蹲便器选用自带存水弯卫生器具，排水支管上重复设置存水弯，不符合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03(2009版）4.2.7A条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，女卫未设地漏。



	设计人
	陈宇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注册师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人民法院
	工程名称
	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

	设计编号
	XQ17-027
	设计人
	钟国洪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部分说明与项目不符。
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专业负责人
	凌霞
	注册师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人民法院
	工程名称
	道路事故处理诉讼综合服务中心改造

	设计编号
	XQ17-027
	设计人
	钟国洪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（无）

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专业负责人
	凌霞
	注册师
	


